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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清除處理費其實涉及的是消費者的財產權 
是消費者該付給資源回收體系的服務費
由生產者代收代付。

生產者

販賣業者

消費者

拾荒者
或

消費者本身 清潔隊 /
小型回收商

中大型
回收商

處理商

資源回收基金
（隨物徵收）

查帳 稽核
認証

＊此特別公課涉及群體：
產品供應鏈與消費者。

＊群體同質性：
因為生產 /販售 /消費
而耗用資源，產生廢
棄物，對環境造成影響

＊群體用益性：
使此群體所產生的廢棄
物能夠循環利用，從源
頭減量減毒，以減少廢
棄物對環境的危害

此特別公課費率
的高低，會影響
生產者的產品競
爭力，從而促使
其進行綠色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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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清除處理費應反映每一被課徵物品回收清除
處理的成本（包含可精算的成本以及難以估計的
外部成本：比如環境生態健康所受損失）。

生產者

販賣業者

消費者

拾荒者
或

消費者本身 清潔隊 /
小型回收商

中大型
回收商

處理商

資源回收基金
（隨物徵收）

查帳 稽核
認証

回收清除處理費率
所要考量項目：
● 材質、容積、重量
● 對環境之影響
● 再利用價值
●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
● 回收清除處理率
● 稽徵成本
● 基金財務狀況
● 回收獎勵金數額
● 其他相關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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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端防治、事後補償的成本高於前端預防成本

廢鋁熔煉廠

戴奧辛

鋁渣
含戴奧辛
集塵灰

二氧化碳及
其他污染物

掩埋場 /再利用 /非法棄置

1,092 ng I-TEQ/公噸廢鋁
（ 2013年資料）

～ 1 ng I-TEQ/g
（ 2010年資料）

食物鏈

人體
● 人體健康值多
少錢？

● 環境生態健康值
多少錢？

● 被犧牲做為掩埋場的生物
棲地值多少錢？

● 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過
程的監督行政成本應該要
多少才能抑制非法棄置？

● 鋁蓋內襯改用
非 PVC材質
會增加多少生
產成本？

保力達 B
飲料生產

廢玻璃瓶
破碎篩分廠消費

含氯
鋁蓋玻璃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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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試誤方法抓取「對環境之影響」之預防成本，
舉愛爾蘭限制塑膠袋政策為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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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清法中只有第十六條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對物課費
（即公告應回收物之回收清除處理費）

使用 PVC附件之容器加重費率調整過程
● 環保署在 2004年底公告，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 PVC材質者，回收清除處理費的費率
加重 30％ >>>結果無效

● 2007年 6月 20日公告，於 2008年元旦起容器附件使用 PVC材質者，此費率將加重
100％ >>>寶特瓶外套膜迅速淘汰

● 2012年被發現漏繳此加重費用的保力達公司，玻璃容器瓶蓋內襯於 2013年改用 PE材質

PVC容器費率調整過程
● 過往 PVC容器使用普遍， 2005年左右，曾在市面上發現某大品牌沙拉油使用 PVC容器
● 2008年 PVC容器費率（ 15.38元 /公斤）即高於其他材質的塑膠容器 >>>PVC容器數量減少
● 2012年再次調高到 18.5元 /公斤 >>>2018年發現，只剩下盛裝汽油清淨劑的容器、頭髮造
型用的冷燙液體盛裝容器及少部份食品外包裝袋盒

● 2019年七月將 PVC容器的回收清除處理費調增至 87元 /公斤

回收清除處理費是以促進資源回收循環利用為主要目的，促進綠色設計（使產品易回收、
減量、減毒）為附帶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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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第一爭點提綱之意見

● 公告應回收物種類繁多，有多種不同材質，其費率訂定涉及
到許多成本項目，且這些成本項目又涉及許多不確定因素，
必須滾動性檢討與調整，費率訂定考量因素複雜，很難在綱
要性規範的母法中明定上限，故本協會認為：如要改由立法
者在法律中明定該費率之上限，並不可行

● 我國現在已是民主制度，費率訂定過程充滿折衝拉鋸，主管
機關尚無任意調整費率之能耐。

● 建議費率訂定過程，讓繳費的責任業者與收受回收清除處理
補貼的處理 /回收業者以及關心環境生態的環保團體與學者專
家等利害相關者，在費率草案預告前的研擬過程，就能充分
參與，並盡量量化其成本細項，資訊公開透明，以讓費率能
夠反映合理的回收清除處理成本，同時能抑制不良的環境影
響，才是正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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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璃瓶回收清除處理費率目前並未能反映成本

玻璃回收清除處理費率 玻璃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 處理業者向大盤回收商
最低收購價

生效日期 費率
（元 /公斤）

生效日期 單色費率
（元 /公斤）

雜色費率
（元 /公斤）

單色費率
（元 /公斤）

雜色費率
（元 /公斤）

2008.01.01 1.55 2006.07.01 2 2 0.8 0.8

2012.07.01 1.65 2012.07.01 1.85 1.55 0.85 0.55

2017.01.01 2 2018.12.01 2.1 1.55 1.1 0.55

● 向生產者收取的費率，低於支付給回收處理體系的費率
● 玻璃瓶回收率僅八、九成
● 費率訂定未能完整考量回收清除處理的成本
● 由於不符成本、許多回收商不收玻璃瓶，都是由清潔隊在
收，再以統包統項方式變賣給回收商，即受委託回收商是
用有價回收物的變賣收入來補貼玻璃瓶的成本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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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第二爭點提綱之意見（一）

● 環保署「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VC材質者，回收清除處理費的
費率加重100％」的規定，確實是不論容器瓶身材質為何，均以容
器瓶身材質之費率加重100%，再乘以「容器與附件加總之重量」
作為繳費計算方式

● 該規定明顯是為了督促責任業者改採對環境友善材質以避免PVC與
戴奧辛的環境危害問題，並依實施成果逐步把難以量化的生態環境與
健康成本內部化到費率上，以讓責任業者有動機去開發對環境友善的
替代材質，而非單以成本分攤來考量。

● 優點是規定明確、計算簡便，且費率加重程度是隨著實施成果而調整
，願意擺脫 PVC的業者，不會受到此條款約束。而對於最終承擔此
費用的消費者而言，此則類似累進費率的概念，可抑制不當消費。

● 這規定使得我國在淘汰 PVC於容器使用上，腳步快過其他國家，送
到焚化爐的垃圾氯含量也有降低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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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第二爭點提綱之意見（二）

● 容器附件及容器瓶身若分開回收及各自計費，理論上可行，但將相
對繁瑣：首先，目前玻璃瓶分三色作業已使清潔隊大感吃不消，未
來如果容器附件及容器瓶身分開回收，將必須要求清潔隊、或受清
潔隊委託的回收商把容器附件（如標籤、瓶蓋、壓嘴等）與容器瓶
身分開來，即使轉由產源（民眾）分類，也是相當繁瑣的過程，實
務上有窒礙難行之處。

● 建議還是一起回收，但可要求環保署改善加重條款計費方式，把
PVC含量當作權重之一，即可達到「寓禁於徵」及「符合平等原
則」的雙重目的。

● 但更重要的是，應督促環保署調高玻璃瓶的回收清除處理費率，或
者要求責任業者 /販賣業者提供回收獎勵金，讓玻璃瓶不會輕易被
亂丟在地上，而被亂丟的玻璃瓶也會有人撿拾拿去變賣，讓付出回
收清除處理服務的任何人能得到合理報酬，以實質提升我國資源回
收成果。


